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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0059571A00_ATTCH1.doc、0059571A00_ATTCH2.doc、0059571A00_ATTCH5

.pdf)

主旨：函轉法務部為推動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落

實善用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資源做為法治教學平台，檢送

「第十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要點」（詳如附件），

請貴府（局）協助轉知所屬學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06年5月26日法資字第1061150651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若對於旨案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法務部業務承辦人（李先

生：02-21910189轉7421）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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